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短期及兼任代理人員資格審查單

	職稱
	
	性別
	
	姓　名

由當事人親自簽章並視同切結
	□願意在本校參加全民健保
□自行於其他學校參加全民健保
□自願提繳勞退金比率　　　％（0%～6%）

（勞保為強制加保，不可選擇，詳說明）
	到 職 日 期

	
	
	
	
	
	
	 年 　月　 日

	是否為軍公教退休人員
	　□否；

　□是（請續填下方資料）；

　　1. 退休生效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最後服務機關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2. 是否依55專案自願退休：□否；□是

　　3. 領取退休金種類：□一次退休金；□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出生年月日
	 年　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教師證字號
	

	代理期間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起

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起

共　    　日　    　節
(假日如有中斷聘期未加勞保者，應分段註明)
	代理原因
	被代理人姓名
	

	
	
	
	代理原因
	

	
	
	
	任教科別
	

	畢業學校

科系

(資格證照)
	
	擬支(薪)

俸額及方式
	　□ 按每節鐘點費計支

　□ 按日支薪        薪點
     日薪           元    

	通訊

處


	現  住
	
	聯絡電話
	住家
	

	
	戶　籍

(EMAIL)
	
	
	手機
	

	說　　　　　明
	一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，受雇人員(代理、代課、兼課、支鐘點費教師)應依規定由聘僱學校申報參勞工保險，並於聘期開始到職之日起加保，於聘任期滿離職之日起辦理退保。
二、復依教育部及本市函示，學校各類教育人員(除依規定加入公保者)、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均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之精神，由各機關學校為其提繳退休金。又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，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(另新聘任約聘僱人員一律應自行提繳百分之六退休金)。

三、請檢附身分證、畢業證書、教師證及相關資格證件等正本、影本辦理報到，手續完成後正本發還，本單送
    回承辦單位。

四、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及依第七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。

五、代理代課原因及期間如有變更，請隨時知會相關單位更正。
        本人切結且無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及各類教育人員法規規定之不得聘用情形，並接受學校進行不適任查證作業，如有虛偽願受一切法律責任；另本人已詳閱下列資料，請貴單位依本人勾選內容辦理在職期間之勞健保，如有因勾選或資料不實致權益受損，願自負相關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聘切結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	相 關 單 位 核 章
	人 事 室
	校　長　批　示

	承辦人
	
	
	

	單位主管
	
	會 計 室
	

	出納組(勞健保)
	
	
	


